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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科技”）分别与汕头市三川光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川光电”）、坚强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坚强实业”）签署《汕

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以人民币 10,955.25 万元的价格受

让三川光电所持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逸塑胶”）48.69%股权，

以人民币 4,794.75 万元的价格受让坚强实业所持可逸塑胶 21.31%股权。 

 本次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属

于重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董事 9 名。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塑胶

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分别与三川光电、坚强实业签署《汕头可逸

塑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以人民币 10,955.25 万元的价格受让三川光电

所持可逸塑胶 48.69%股权，以人民币 4,794.75 万元的价格受让坚强实业所持可



逸塑胶 21.31%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鑫瑞科技将持有可逸塑胶 70%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属于重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1、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南山湾产业园区 B04 单元南地块和 B05 单元地块 

法定代表人：黄佳儿 

注册资本：16,44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档纸及纸板生产(新闻纸除外)，环保用无机、有机和生物膜开

发与生产，塑料软包装新技术、新产品（高阻隔、多功能膜及原料）开发与生产，

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业务）。 

鑫瑞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汕头市三川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濠江区广澳南湖台商投资区N4地块A栋厂房四楼 

法定代表人：谢庆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产品、光电材料的生产、销售，数码产品、电子软件的技术

开发、销售及其它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三川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3、坚强实业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广东道 5 号海洋中心 11F/1106 

商业登记证号码：14440345-000-05-14-3 

东主：谢崇明 

业务性质：贸易 



坚强实业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设立时间：2000 年 07 月 14 日 

注册地址：汕头市广澳南湖台商投资区 N4 地块 

法定代表人：谢崇明 

注册资本：1,550.33 万美元 

股权结构：汕头市三川光电有限公司    48.69% 

          坚强实业公司              21.31% 

          朗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 

经营范围：生产聚酯薄膜材料、光电材料、光学应用薄膜、数码产品。涉及

行业管理应经有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苏亚

专审[2014]187号），可逸塑胶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965.82 24,156.50 14,485.75 

净资产 17,249.16 16,509.22 8,141.69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总收入 5,976.38 17,194.56 10,882.50 

利润总额 1,357.74 3,798.83 1,610.98 

净利润 1,171.94 3,245.25 1,203,11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的价格和转让 

1.1 经参考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项目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4)第 91 号）的

评估结果，股权转让双方经充分协商，共同确定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整体价值为

人民币 2.25 亿元（人民币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在协议双方对标的公司股权整体价值确定的基础上，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价

款按照如下公式确定：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标的公司股权整体价值*标的股权比例 

根据上述公式，三川光电所持标的公司 48.69%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955.25 万元；坚强实业所持标的公司 21.31%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794.75 万元。 

1.2 标的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实现

的可供分配净利润、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实现的净利润均由受让方鑫瑞科技

享有。 

2、 付款安排 

2.1 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应立即促使标的公司到审批机关办理转让

标的股权的批准手续。在办妥批准、交割手续后的十日内，受让方应将转让价款

或其净额（如受让方对转让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负有扣缴税款义务时）全部

付给转让方，汇入其所指定的银行账户。 

2.2 自协议生效日起，鑫瑞科技根据经审批登记机关批准的标的公司的章程，

享有标的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后，可逸塑胶将成为鑫瑞科技的子公司，将优化鑫瑞科技全面开展

基膜、功能膜生产、研发、销售的综合能力，使公司的PET基膜和功能膜业务板块

产品结构更加丰富，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功能膜深加工产品方面产生积极

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各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股权交割、款项交割以及

外部主管部门相关审批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鑫瑞科技分别与三川光电、坚强实业签署的《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30 日   


